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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縣 112 年度「我是兒童我有權利」兒童權利公約   

繪畫比賽實施計畫 

壹、緣起： 

聯合國大會於 1989 年 11 月 20 日通過《兒童權利公

約》。這份公約是締約國最多(196 國)、且是第一部有關保障兒童

權利並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性約定。透過兒童權利公約(以下簡稱 

CRC)，國際社會向兒童承諾會盡最大力量保護兒童免於暴力傷

害、保障其發聲的權利，並使每一位兒童皆有機會發展其潛能

並為將來的成年生活預做準備。我國為實施該公約，健全兒童

身心發展，落實保障及促進兒童權利，特制定「兒童權利公約施

行法」，將該公約國內法化，於 103 年 11 月 20 日世界兒童

人權日時正式施行。 

貳、目的： 

一、擴大宣導CRC及向下扎根工作，以舉辦繪圖比賽方式邀請全 
    縣國小、國中及高中學生發揮創意投入參與，提升學童對  
     CRC 之關注。 
二、 提供愛好繪畫學童展演及交流的舞臺，將 CRC 精神與意涵融

入作品中，讓參賽者與閱覽者有機會重新詮釋 CRC。 

三、 鼓勵各級學校推動 CRC 活動，並落實於平日之教學中，體認

兒童應在幸福、關愛與理解氣氛之家庭環境中成長，使其人

格充分而和諧的發展。 

四、促使學生瞭解並維護自己的權益，關懷協助弱勢族群， 

    學習尊重他人、培養理性溝通，強化民主價值及公民責

任。 

五、 認識兒童權利四大基本原則：生存及發展權利、禁止歧視

原則、兒童最佳利益原則、尊重兒童意見，提升學童對 CRC 

的認識及價值觀探討，從生活中實踐 CRC 之精神。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屏東縣人權教育輔導團 



2 
 

    三、承辦單位：屏東縣石門國小 

  肆、收件期程：112年9月20日至10月30日   

  伍、計畫內容： 

    一、參賽對象：就讀本縣公私立高中(職)、國中、國小(含附設 

        幼兒園)學校之學生。 

    二、比賽組別分為：（以112學年度在籍年級為準） 

        (一) 幼兒園 

        (二) 國小低年級 

        (三) 國小中年級 

        (四) 國小高年級 

        (五) 國中組 

        (六) 高中組 

    三、徵件內容： 

     （一）繪畫比賽：參賽者請以「兒童權利公約」之意涵與精神 

           創作，每人限投一件，題目自訂。以四開圖畫紙（約 

           52cm*38cm）為限，表現素材不限。 

     （二）內容說明：兒童權利公約四大原則：生存及發展權利、 

           禁止歧視原則、兒童最佳利益原則、尊重兒童意見;六 

           大權利：社會參與權、文化休閒權、健康發展權、福利 

           保障權、勞動保護權、公平受教權。 

           1.生存及發展權利：兒童有基本的生存權利，不受到任 

             何形式的虐待、疏忽照顧和剝削，發展權則與其健 

             康、生活水準、教育及休閒等關係密切，國家除了消 

             極地避免權利受到侵害，更應該積極的採取措施，盡 

             最大可能保障兒童的生存與發展。 

           2.禁止歧視原則：禁止歧視即為應確保每一位兒童不因 

             本身或其父母、監護人的種族、語言、性別、宗教、 

             國籍、社會背景或身心障礙等任何因素的不同而遭受 

             一切形式的歧視或懲罰。 

           3.兒童最佳利益原則：所有關係兒童權益之事務，公私 

             立各機關之作為，都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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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尊重兒童意見：國家應確保有形成其自己意見能力的兒 

            童，就與自己權利相關及影響本身的所有事務具有自由  

            表達意見的權利，並將其意見納入考量。 
    （三）兒童權利公約參考網站：CRC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資訊 

          https://crc.sfaa.gov.tw/crc_front/ 

   四、收件日期：112 年 9 月 20 日(三)起至 10 月 30 日(五)止。 

    （一）送件件數：各校於校內初選後擇優送件。 

    （二）請將參賽者基本資料 (如附表)黏貼在作品背面左上角 

         1.未貼上基本資料之作品當作棄權論 

         2.學生姓名與指導老師均限一名 

         3.報名表資料請正確填寫姓名，若名字錯誤不予補印獎狀 

   （三）繪畫作品請勿摺疊、裱褙或裝框，並以防水材質包裝。 

   （四）收件方式： 

        1.親送請於週一至週五上午9點-下午4點，送至屏東縣石門   

          國小教導處。 

        2.郵寄請寄至屏東縣牡丹鄉石門國民小學教導處許聖慧主任 

          收(945屏東縣牡丹鄉石門路33號)，112年10月30日前以郵 

          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五、評審標準：須與 CRC 或四大基本原則相關，作品與主題適切 

       性40%、構圖創意與獨特性40％、繪畫手法與技巧性20％。 

   六、比賽規則： 

  （一）使用材料：表現素材不限，水彩、蠟筆、粉蠟筆、彩色筆、 

       剪貼或綜合媒材皆可。 

  （二）作品規格：以四開圖畫紙（約52cm*38cm）為限，紙張材質    

       不拘，但不得上膠膜。 

   七、聯絡方式：電話08-8831005*12，許聖慧主任。  

   八、得獎公告：得獎名單將於11月公布於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入口 

       網站。 

   九、退件：本參賽作品均不退件。 

   十、獎勵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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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得依實際評分結果得以從缺) 

 

十一、其他： 

（一）得獎作品及版權歸承辦單位所有，並有權作為廣告、宣傳及刊 

      印或公開展出，不另致酬。 

（二）參賽作品內容皆應為自行創作，無侵害任何第三者智慧財產權 

      之情事，且未運用同一作品參與其他類似徵選活動。 

（三）參賽作品如經發現屬實違反上述規定，承辦單位有權逕行取消 

      其參賽資格，並得要求作者返還全數獎勵。 

（四）作品於郵寄途中或不可抗拒因素造成毀損或遺失，恕不負責。 

（五）作品繳交要點: 

   1.四開圖畫紙郵寄送件時，請將所有作品正面朝上平整疊放，並 

     在最上方與最下方放置能保護品的材料(例如塑膠瓦楞板)，以 

     避免因摺疊、捲曲而影響到作品呈現的完整性。 

   2.作品繳交前請確認附件一、二、三內容的完整性，並詳實核對 

     郵寄紙本與電子檔，附件內容的一致性，若有缺漏或錯誤以致 

     無法建立作品資料時，該件作品將以棄權處理。 

   3.附件一請確實黏貼在作品背面右上方，若有脫落導致收件單位 

     無法辨識作品歸屬時，該件作品將以棄權處理。 

等第 名額 學生獎勵項目/禮券 指導教師獎勵項目 

 

特優 

 

各組 3 名 
獎狀乙紙 

 

800 元禮券 
嘉獎二支

獎狀乙紙 

 

優等 

 

各組 5 名 
獎狀乙紙 

 

500 元禮券 
嘉獎乙支

獎狀乙紙 

 

甲等 
 

各組 5 名 
獎狀乙紙 

 

300 元禮券 
嘉獎乙支

獎狀乙紙 
 

佳作 
擇優， 

評審委員會訂之 

 

獎狀乙紙 
 

獎狀乙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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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每件參賽作品均須繳交授權書(附件二) 

   5.另請將參賽作品一覽表(附件三) 核章後一併繳交，並將電子檔  

     e-mail至許主任電子郵件，檔名格式範例:○○國小○年級組  

     或○○國中 

  6.凡參加本比賽者，即視同意本計畫之各項規定。 

 

柒、預期效益: 

一、落實兒童權利公約之推動，深耕兒童權利公約之精神與理念， 

    實質提升兒童權益福祉。 

二、藉由辦理繪畫活動，促進學童對兒童權利公約之認識與瞭解。

三、以寓教於樂之方式，讓兒童及家長進一步了解兒童權利公約的 

    精神。 

 

捌、附件: 

一、 報名表【附件一】 

二、 授權同意書【附件二】三、 作品一覽表【附件三】 

 

玖、本活動辦法若有未盡事宜得於修正後另行公告。 

壹拾、本計畫經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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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屏東縣 112 年度「我是兒童我有權利」 

   兒童權利公約繪畫比賽報名表 
 

 
 
 
 

 
 

校 
      

    名 
 

編 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班 級 

 
聯絡方式 

 

作品主題名稱 
 

作 者 

姓 名 

(限填一名) 

  
 

性 別 

 
 

□ 男 

 
 

□ 女 

指導老師姓名 

(限填一名) 

 

  

      

 
 

參賽組別 

（請打“ˇ”） 

□1.國小附設幼兒園組 

□2.國小低年級組 

□3.國小中年級組 

□4.國小高年級組 

□5.國中組 

□6.高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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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屏東縣 112 年度「我是兒童我有權利」 

兒童權利公約繪畫比賽 

授 權 書 

 
本人  (學生簽名) 參加屏東縣 112 年度「我是兒童我有權利」 

兒童權利公約繪畫比賽□幼兒園組、□國小低年級組、□國小中年級 

組、□國小高年級組、□國中組、□高中組(請打勾) 同意無償、非專

屬性授權屏東縣政府印製繪畫比賽之作品與電子檔案，在臺灣地區各縣

市提供教學、研究與公共服務用途之公開使用與網路線上閱覽下載。若

因教學研究之需要，得重製該著作。 

本人聲明並保證授權著作為本人所自行創作，有權為本同意之各項授  

權。且授權著作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本件授權不影響著作

人對原著作之著作權及衍生著作權，並得為其他之專屬授權。 

 
此致 屏東縣政府 

 

立書同意人(兒童)姓名：  （簽名） 
 

法定代理人(家長)姓名：  （簽名） 
 

 

 

 

 

 

簽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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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屏東縣 112 年度「我是兒童我有權利」 

  兒童權利公約繪畫比賽作品一覽表 

 學校名稱： 

 

 組  別：□幼兒園   □國小高年級   □國小中年級   □國小低年級 

          □國中組 □高中組 

 

編號 內容主題 參賽學生姓名 指導老師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備註:                                      

1.請依組別分別填列，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2.送件時一併繳交，並請將電子檔 e-mail至 kivipadrar@gmail.com 

3.檔名格式範例:○○國小○年級組 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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